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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制度理论的研究转向与创业实践的蓬勃发展，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在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

的发展动向。基于合法性框架，本文围绕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影响、合法性评判、合法性标准与合法性变化五大

核心议题梳理了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的发展线索。在此基础上，根据时空权变性（静态—动态）与评判差异化

（同质—异质）两个维度构建分类框架，分析和归纳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的不同思路与取向，指出该领域整体上

由“静态同质”转向“动态异质”的发展路径。本文指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合法性门槛的多重性与动态

性、合法性标准的异质性与动态性、媒体呈现作为合法性评判依据与获取工具等议题，同时对跨制度情境的比

较分析与中国情境下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提出建议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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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新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一直备受关注。相比于成熟企业，新创企业往往

具有更高的死亡率。据此，STINCHCOMBE［1］提出新生劣势（liability of newness）的概念，指出内部协调能

力不足与外部合法性缺失是新创企业高死亡率的主要成因。SINGH等［2］的实证研究发现，外部合法性缺

失才是导致新创企业高死亡率的主因。基于新创企业普遍缺乏合法性的共识，后续研究聚焦于新创企业

如何战略性地获取合法性，以跨越合法性门槛，保障和促进企业的存续与成长［3-5］。学者们从制度、文化

创业、种群生态、印象管理与社会运动等不同理论视角，揭示了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的机制、策略与

手段［6-7］。

然而，随着制度理论的流变以及对创业实践与日俱增的关注，针对新创企业合法性的研究也呈现出

新的研究动向和多样的分析取向。一方面，关于制度与组织合法性的理论发展影响了新创企业合法性的

研究。制度学者们注意到早期的合法性主张无法解释组织实践差异以及制度变迁等现象，从而开始关注

行动者自身的能动性与多重制度逻辑的并存［8-9］。这一转变打破了组织被动承受制度压力的既有认识，

主张组织作为能动主体积极地采取战略行动来获取与管理合法性；同时，制度环境也不再被视为“铁板一

块”，而是包含潜在冲突的多重制度逻辑及相应合法性要求的复杂制度系统［10］。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创

业活动蓬勃发展，《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年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万
户，然而创业活动的成功率并不尽如人意。数据显示，我国初创企业能存活5年以上的不足7%，10年以

上的不足1%［11］。这一现实困境有待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提供实践启示与指导。

在上述理论与实践背景下，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和分析新创企业合法性领域的研究转向。①借鉴制度

与组织研究中合法性的一般分析框架，围绕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影响、合法性评判、合法性标准与合法性

变化五大议题，刻画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的发展脉络。②从时空权变性（即是否动态、权变地认识和管理

合法性）和评判差异化（即是否强调合法性评判群体所持标准的异质性）两个维度，区分静态同质、动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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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静态异质与动态异质4类研究取向和分析路径，指出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由静态同质向动态异质的

转变。③基于现有研究在合法性门槛的多重性与动态性、合法性标准的异质性与动态性、媒体呈现作为

合法性评判依据与合法性获取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研究不足，指出未来研究方向。④结合中国创业实践，

探讨了在中国情境下开展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的意义和机遇，并展望了可以进一步探索的研究议题。

1 合法性框架与核心议题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的“合法性”源于对正式科层结构的讨论［12］。基于MEYER和ROWAN［13］以及

DIMAGGIO和POWELL［14］等人的奠基性工作，以“合法性”主张为核心的制度理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

来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一。SUCHMAN［8］将合法性界定为“在一个社会性建构的规范、价值、信

念和定义体系中，某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合适的或恰当的一般性感知和假定”。该定义强调了

合法性概念的3点主张：①合法性源于社会性建构的观念制度，即合法性获取依赖于评价者持有的集体

观念，而非个体观念；②合法性是一种感知与假定，代表了评价者对于组织行为的反应，是一种“主观建构

而客观存在”的判断；③合法性判断基于特定价值体系认为主体行为是可取、合适或恰当的，强调合法性

获取遵循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而非后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15］。借鉴 DEEP⁃
HOUSE等［16］提出的合法性框架，本文将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划分为5个核心议题（见图1），下面简述各

个议题的关注焦点以及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围绕各个议题的发展线索。

合法性影响指合法性获取对新创企业产生的影响。学者们最初关注合法性获取对新创企业的积极

作用，包括促进资源获取、降低失败率与加速企业成长等。而近期研究开始关注到合法性获取给新创企

业带来的潜在消极后果，包括多重合法性冲突、阻碍后续合法性获取等。

合法性评判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新创企业的合法性评价。早期研究大多默认利益相关者的评判

标准是类似的，或只关注某类特定的相对同质的评判者群体。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学者们逐渐注意到

不同利益相关者合法性评判标准的群体间差异，开始强调合法性评判的异质性。

合法性标准指评判新创企业合法性的不同维度的标准依据，主要包括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

合法性等。总体来看，新创企业合法性的研究重心从单一合法性标准（认知合法性为主）逐渐转移到多维

合法性标准，开始采用更加综合、多元的视角研究新创企业合法性。

合法性变化强调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维持、挑战、修复与变迁等动态过程。在组织层面，前期研

究重点关注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的具体策略和手段，如文化创业、制度遵从与印象管理等；后期研究则

更全面地考察新创企业的合法性管理过程，包括合法性的维护、挑战、修复与变迁等。在行业层面，早

期研究多聚焦于新兴行业的合法性获取，以及单一行业背景下行业层面合法性对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

的影响；而近期研究则将重心转移到多行业背景以及不同行业发展阶段对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的

影响。

合法性评判 

同质性 → 异质性 

合法性概念 

制度趋同 → 最优区分 

合法性影响 

积极作用 → 消极后果 

合法性标准 

单一要素 → 多维并举 

合法性变化 

合法性获取 → 合法性管理；单行业背景 → 多行业背景 

图1 合法性框架与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议题

Fig. 1 Legitimacy framework and research issues of the new venture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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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创企业合法性的研究动向

围绕上述合法性框架中的 5个核心议题，本节具体呈现并讨论新创企业合法性文献的新动向（见

表1、图2）。在文献选择上，本文主要关注管理与创业领域期刊，并按照以下步骤检索与筛选文献。①在

英文文献的选择上，将“new venture”“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等创业或新创企业相关关键词与

“legitimacy”“legitimation”等合法性相关关键词作为检索依据，利用Google Scholar与Web of Science检索

发表在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Organization Sci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等国际高水平管理学期

刊与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等
主要创业期刊的相关文献。②在中文文献的选择上，根据“创业”“新创企业”与“合法性”等关键词检索发

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相关文献。③在初步搜集到的近百篇文献的基础上，按照新创企业合法性的研究内

容标准，删除部分相关性不大的文献，并利用已有文献的参考文献对文献库进行补充，最终获得82篇与

本文研究目的紧密相关的文献。

表1 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议题与动向

Tab. 1 Issues and trends of the new venture legitimacy research
议题

合法性概念

合法性影响

合法性评判

合法性标准

合法性变化（组织）

合法性变化（行业）

早期研究重点

制度趋同

组织对制度要求的实践遵从

积极作用

资源获取与企业成长、后续合法性获取、创业者个体利益获取

同质性

利益相关者的相似评判标准

单一维度

认知合法性为主

合法性获取

合法性获取的手段与机制

单行业背景

新兴行业合法性获取、行业竞争对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影响

近期研究趋势

最优区分

兼容差异性：战略平衡、合法化差异性、最优区分

消极后果

多重合法性冲突、后续合法性获取障碍

异质性

评判者偏好、多重制度逻辑带来的差异化评价标准

多维并举

多维合法性：规制、规范与认知

合法性管理

关注管理过程：维持、挑战、修复、变迁

多行业背景

不同行业背景、行业发展阶段对合法性获取的影响

合法性概念 

合法性影响 

合法性评判 

合法性标准 

合法性变化 

制度趋从 

最优区分 

1990 2000 2010 2020 

积极作用 

消极后果 

同质性 

异质性 

单一维度 

多维并举 

合法性获取 

合法性管理 
单行业背景 

多行业背景 

主题集中出现时间注：

 

1985 1995 2005 2015 

 

 

图2 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主题演变趋势

Fig. 2 Evolution of the new venture legitimacy research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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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合法性的概念：由制度趋同到最优区分

制度与战略视角对企业生存与发展提出既关联又不同的矛盾要求［17］，这同样映射在新创企业合法性

研究上。差异化能够规避资源竞争，而合法性可以扫除资源获取障碍。综合两者，DEEPHOUSE［17］提出

“战略平衡”（strategic balance）观，强调相比于高战略相似性导致的竞争劣势与低战略相似性导致的合法

性风险，适度的战略相似性有利于企业同时规避激烈的资源竞争与合法性危机，从而提升企业绩效。早

期研究更多强调制度合法性所要求的“趋同性”，但新近研究愈加重视竞争态势下的“差异化”要求。

FISHER［18］指出新创企业合法化过程复杂性的一个主要来源正是趋同性与差异化要求之间的矛盾。

例如，GUO等［19］发现合法性获取和差异化追求对于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是相互冲突而非互补的。一些现

有研究提出新创企业可以在不同制度资源条件下分别追求趋同性与差异化的不同目标［20］，但多数研究都

认为新创企业同时面临趋同性与差异化的矛盾要求，并且提出战略平衡、合法化差异性以及最优区分等一

系列理论观点来整合趋同性与差异化视角。目前，聚焦于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大多仍聚焦于讨论制度趋

同［21-22］，较少集中探讨差异化与合法性之间的张力。打破趋同性与差异化的对立假设，NAVIS和GLYNN［23］

主张新创企业可以从行业成员身份获取合法性，同时通过与行业成员保持不同来兼容差异化，从而在不牺

牲合法性的前提下获取差异化优势。如在成熟行业中，新创企业的合法性源于与定义行业类别的基本逻

辑和实践保持一致，而差异性源于与行业类别内部主导商业概念的区别。两位学者强调，同时采纳合法性

要素与差异化要素并不能确保“合法化差异性”（legitimate distinctiveness）实现，新创企业还需要借助身份

叙述与身份故事整合两大要素，进而形成耦合的企业身份，并引导投资者的意义建构与主观判断。

近来，ZHAO等［24］指出战略平衡观建立在将单一、静态的组织特征作为合法性与差异化评价标准的

基础上，而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组织的不同生命周期和行业的不同演进阶段要求对新创企业进行多维、

动态的合法性与差异化评判。此外，不同领域讨论合法性与差异化时所采纳的不同概念和术语也造成该

研究议题的混乱与模糊性，阻碍了相关知识的积累与理论的发展。在回顾与对话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他

们提出通过整合性与补偿性两大机制来协调趋同性与差异化的矛盾要求。整合性机制强调利用单个组

织特征满足合法性或差异化要求，而多个组织特征的组合可以满足另一方面的要求，从而灵活地化解矛

盾；补偿性机制则主张单一组织特征的差异性可能导致合法性缺失，而这一损失可以通过其他组织特征

的合法性来弥补，进而在组织层面上实现“最优区分”（optimal distinctiveness）。
2.2 合法性的影响：由积极作用到消极后果

相比于成熟企业，新创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新生劣势挑战，合法性获取能够给新创企业带来诸多积极

影响，帮助克服新生劣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资源获取与企业成长。由于缺乏历史表现记录，新创企业往往优先采取合法化活动来促进资

源获取，进而保证企业的存续与成长［25-26］。ZIMMERMAN和ZEITZ［5］将合法性视作一种源自制度环境的

资源，指出拥有合法性资源有助于获取人力资源、财务资源与智力资源等其他重要资源。通过帮助企业

克服资源约束，进而有助于新创企业的业绩提升和规模成长［27-32］。已有研究揭示了不同情境下新创企业

合法性对资源获取的积极影响。如在商业宣传的背景下，POLLACK等［33］发现凭借对创业活动的充分理

解，创业者可以利用叙述手段帮助投资者快速熟悉创业项目，以此获取认知合法性，从而削弱历史业绩缺

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提高资金获取概率。CALIC和MOSAKOWSKI［34］分析了众筹平台的科技类与影视

类创业项目，发现体现为第三方赞同的合法性会释放出项目可行的重要信号，打消了投资者疑虑，提高了

众筹成功率。周劲波等［35］追踪了多家中国的国际新创企业，发现在国际化过程的初期，新创企业的高合

法性有利于国际资源的整合与获取，可加速后期的国际化模式演进。

第二，后续合法性获取。合法性获取并非一蹴而就，组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遇到多重合法性门槛，

而前一阶段的合法性获取并不保证后一阶段的合法性获取［18，36］。针对此问题，FISHER等［36］指出身份转

变能够为新创企业实现前后阶段过渡提供合法性缓冲，即前一阶段积累的合法性资源可以为后一阶段合

法性的获取提供缓冲，助力后续合法性的获取。合法性门槛还具有动态属性，行业内先前创业活动被赋

予的合法性等因素可以改变合法性门槛，进而对后续创业活动的合法性产生积极影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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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BLIÈRE和GEHMAN［37］发现行业内远超合法性期待的创业成功与略低于合法性期待的创业失败会

降低后续类似创业活动的合法性门槛，使其更容易获取合法性。

第三，企业家个体利益获取。新创企业合法性的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组织与行业层面，在个体层面

上，新创企业合法性也有利于企业家获取个体利益。例如，BOLZANI等［38］研究了加纳移民所经营的跨国

社会企业的合法化活动，提出社会企业家可以借助组织层面的合法性来合法化新的社会身份，从而提高

社会经济地位。

虽然合法性的积极影响仍是当前研究重点，但学者们也逐渐关注到合法性的潜在消极后果。

ÜBERBACHER［6］在回顾相关文献时指出，早期研究主要建立在合法性获取会给新创企业带来积极影响

的前提假设之上，建议未来研究探索合法性获取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例如，模仿行业典范的合法性获

取过程会造成差异化优势的丧失；为获取合法性对组织目标、结构与程序开展实质性管理变革，也会带来

高昂的成本。已有研究揭示了合法性可能产生两方面的消极影响。①多重合法性冲突。合法性可以由

不同的评判者赋予，而评判者之间可能存在偏好与利益的冲突与竞争，从而导致新创企业在获取多重合

法性时产生内部冲突。例如，ZHAO和LOUNSBURY［39］在研究制度逻辑对社会创业者财务资源获取的影

响时指出，在多宗教信仰的国家，社会创业者与企业客户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合法性赋予持有不同

的偏好与要求，从而造成内外部合法性的不兼容，引发信任危机，并导致沟通成本上升与交易流产。②后

续合法性获取阻碍。在合法性门槛多重性与动态性并存的前提下，组织自身从先前积累的合法性与行业

内先前创业活动被赋予的合法性都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在组织层面，新创企业在前一阶段积累的高合法

性容易使企业产生组织惰性，包括关系嵌入与认知嵌入，进而阻碍下一阶段合法性的获取［36］。在行业层

面，先前行业内略高于合法性期待的创业成功与远低于合法性期待的创业失败会提高后续类似创业活动

的合法性门槛，加大其合法性获取难度［37］。

2.3 合法性的评判：由同质性到异质性

早期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默认合法性评判的同质性，即合法性评判者持有类似的评判标准。这些研

究笼统地将合法性评判者称为利益相关者，而忽视其内部的评判标准差异［36］。例如，NAGY等［40］在研究

创业者所展示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行业经验的相关凭证如何影响新创企业合法性时，招募了数百名投

资与金融专业人士对新创企业合法性作出评判。这一研究设计并未考虑合法性评判者的异质性，难以揭

示研究结论的适用边界。类似地，大多数中国情境下的相关研究也尚未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可能对于合

法性持有的不同评判标准［21，41］。针对此类研究不足，后期研究越来越强调合法性评判者之间的评判标准

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评判者偏好差异。一般认为，多重组织身份带来的模糊性会造成组织吸引力下降，而 PON⁃
TIKES［42］提出，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者对组织身份模糊性持有不同偏好。作为市场建构者的投资者更加

偏好组织身份模糊性，他们希望借助企业的灵活组织身份来改变市场结构；而作为市场消费者的顾客则

厌恶身份模糊性，他们更希望通过清晰的企业身份定位来进行快速评价。

第二，评判依据差异。合法性获取手段适用的群体边界体现了合法性评判者的评判依据差异，符合

某一群体评判依据的手段未必对另一群体奏效。例如，KARLSSON和HONIG［43］通过研究创业者对于商

业计划书撰写活动的态度转变过程，指出商业计划书往往被政府部门或者大学视为合法性判断的重要参

考，而投资者并不将其作为参考标准。此外，一些研究聚焦于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如天使投资人［44］或

众筹对象［34］，讨论新创企业如何获取特定评判者的认可。

第三，主导制度逻辑差异。不同的评判偏好或依据背后是制度逻辑的差异。FISHER等［45］主张不同

的制度逻辑形塑了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合法性评判标准，科技型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由社

区逻辑主导的众筹支持者、由国家逻辑主导的政府基金管理者、由市场逻辑主导的天使投资人、由专业逻

辑主导的风险投资者和由企业逻辑主导的机构投资者。在社会层面上，KIBLER等［46］主张当自由主义逻

辑（liberal logic）或社会主义逻辑（socialist logic）独立主导政府的市场干预与社会福利供给时，社会创业

被赋予更强的合法性；而当相互冲突的两大制度逻辑并存且分别主导政府的市场干预或社会福利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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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社会创业的合法性则被削弱。

2.4 合法性的标准：从单一合法性到多维合法性

合法性标准指的是评判者用来衡量组织合法性的显性或隐性标准。基于SCOTT［47］的理论工作，制度

与组织研究一般区分规制、规范与认知合法性3类合法性标准。规制合法性突出基于法律制裁和资源依

赖的合法性标准；规范合法性强调社会规范与道德支配的合法性标准；认知合法性关注文化支持与共享

知识基础上的合法性标准。

由于利益相关者对新创企业不熟悉以及新创企业自身的不稳定性，认知合法性的缺失是新创企业获取

资源的主要障碍［28，33，48］。因此，认知合法性获取成为早期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的重点。ALDRICH和FIOL［3］指
出认知合法性获取可以通过知识传播实现，并提出在组织、行业内、行业间与制度层面上知识传播的不同机

制。依循这一主张，后续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知识传播的内容与手段。在知识传播的内容方面，SHEPHERD和

ZACHARAKIS［49］利用实验方法研究认知合法性获取的影响因素，从顾客角度出发，提出认知合法性评判不仅

与产品知识有关，也和组织与管理团队的影响力有关。因此，顾客对于新创企业产品、组织与管理团队的了

解能够显著提高新创企业的认知合法性。相关研究提出模仿、故事讲述、修辞手段、符号管理等一系列认知

合法性获取机制，旨在揭示新创企业如何使用具体的知识传播手段来克服认知合法性障碍［28，48，50］。

随着研究情境的拓展，不少研究开始关注认知合法性之外的其他合法性标准。针对规制合法性，有

研究发现通过法律认可获得行业规制合法性可以打消关键利益相关者对于创业活动可行性的质疑，从而

为行业内的新创企业解决资源获取问题，提高它们从商业计划到实际运营的成功过渡概率［51］。针对规范

合法性，BANGARA等［52］发现，在印度新创企业采取激进国际化战略的情境下，对制度环境中的规范合法

性进行考察能够更好地解释印度创业者主动成立国际子公司、建立外部联结与创建海外直接投资组合等

激进战略活动，进而获取规范合法性、克服外来者劣势的过程。近期，有研究也尝试同时考虑多种合法性

标准，探讨规制、规范与认知合法性获取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29，32］。例如，WANG等［29］在指出

创业导向无法独立地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规制、规范与认知合法性均有利于新创企业获取必要的资

源与能力以探索新的市场机会，更好发挥创业导向的作用并提高新创企业绩效。

2.5 合法性的变化（组织层面）：由合法性获取到合法性管理

在组织层面，合法性变化指合法性获取、维持、挑战、回应与变迁等动态过程。自ALDRICH和FIOL［3］
讨论新兴行业中的新创企业如何战略性获取合法性之后，关于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的研究大量涌现，成

为该领域的研究重心。直至近年，有学者指出现有研究过于重视合法性获取，而忽略了合法性获取之后

的管理问题［6］，新创企业的合法性管理由此获得关注。

2.5.1 合法性获取 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的相关研究基于单一合法性门槛的基本假设，主张新创企业通

过战略性行动提高合法性水平以跨越合法性门槛，即获得合法性。相关研究主要从文化创业视角、制度

视角与印象管理视角出发，阐述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的机制。

1）文化创业视角。文化创业视角强调创业者动用文化工具从而战略性获取合法性，主要机制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①故事讲述。当创业活动的可靠性无法被外部环境所检验时，故事讲述作为一种文化工具

可以通过发展信任、创建身份以及设定期待等多种方式帮助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聚焦于信任机制，

ALDRICH和FIOL［3］指出故事讲述的有效性依赖于要素之间的紧密耦合与矛盾化解，逻辑连贯的故事有

利于提升评判者对新创企业的信任，加速合法性的获取。结合身份理论，LOUNSBURY和GLYNN［4］主张

创业故事可以整合组织层面的资源资本与行业层面的制度资本，从而建构能为新创企业提供合法性的身

份。此外，故事叙述还可以通过描绘未来和联结更广泛的故事背景来提高创业活动的可理解性与可靠

性，从而形塑合法性评判者的期待，并建立新创企业的合法性［48］。②修辞与论证。与故事讲述不同，修辞

与论证策略利用说服性语言帮助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53］。RUEBOTTOM［54］通过研究社会创业寻求合法

性的案例揭示修辞战略的微观结构，指出社会创业者可以利用特定的元叙述将组织投射为主角，而将社

会变化带来的挑战投射为对手，并利用相应的修辞手段强调主角元叙述的积极方面与对手元叙述的消极

方面，通过杂糅主角与对手的对立评价实施合法性获取的修辞战略。与修辞手段类似，类比、分类、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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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符号与权威等论证手段也依循各自的推理逻辑向合法性评判者论证新创企业的合法性［50］。

2）制度视角。制度视角突出新创企业通过服从或选择制度环境获取合法性，具体机制如下。①模仿。

制度学家早已提出在不确定情况下，模仿是组织获取合法性的主要机制之一，这一合法性机制同样适用于

新创企业［14，28，55］。例如，KHAIRE［28］发现模仿行业中成熟企业的结构被视作服从制度要求，能够帮助新创企

业降低自身的不确定性，促进认知合法性的获取。同时，模仿行业中成熟企业的仪式性活动被视作采纳外

部价值标准，有利于提升新创企业在评判者眼中的合法性水平。②联结。联结机制强调新创企业通过建

立联结获得成熟企业的认可，凭借成熟企业的合法性，说服评判者赋予其合法性［52，56］。建立联结的对象除

了成熟企业之外，也可以是高权威的个体。例如，YU等［57］指出中国文化具有高权力距离的特点，在此背景

下，农民企业家倾向通过与政界、商界或其他领域中的权威人士建立联结并获得其肯定，进而获取认知合

法性。此外，也有部分研究结合网络理论，指出新创企业的强网络关系与高中心度也可以通过建立信任、

创建包容性商业模式与信号传递等机制促进合法性获取［58-60］。③领导背景与组织特质。不少研究从个体、

团队与组织层面发现特定的领导背景、团队特点与组织特质能够满足合法性评判标准，从而帮助新创企业

获得合法性［61-62］。在个体层面，研究发现首席营销官的教育背景、营销经验与行业经验可以作为企业营销

能力的积极信号，赋予新创企业以合法性，帮助其克服资金不足的限制［56-63］。在团队层面上，异质性团队能

够发挥信息多样性与认知视角广阔的优势，同时受制于沟通障碍与情感冲突等劣势，在有利影响与不利影

响先后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团队异质性与认知合法性获取呈倒U形关系［21］。在组织层面上，建立合法

实体被视作服从法律权威与提高企业家对新创企业承诺的行为，帮助新创企业在没有历史表现作为合法

性评价参考的情况下，提高合法性获取概率［25］。④选择。作为能动的行动者，新创企业除了服从制度环境

的要求之外，也可以通过选择特定的制度环境获取合法性［5］。例如，SOUITARIS等［64］通过讨论进入新行业

的企业部门如何处理来自新行业与母公司的不同制度压力，指出企业部门优先考虑的合法性评判者与高

管团队的专业化水平共同决定了部门的同构取向，进而推动部门采纳特定组织结构来服从某一制度环境

的要求。进一步地，新创企业不仅可以选择特定的制度环境，还可以选择特定的制度要素。有研究指出跨

国经营的社会企业家基于对不同国家的文化理解，保持对宏观制度的敏感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引入不同的

宏观制度要素作为其目标和活动的依据，从规范方面使企业合法化［38］。

3）印象管理视角。印象管理视角强调新创企业通过策略性地管理合法性评价者可接收的企业信息

来建构积极的企业形象。具体管理策略包括如下3点。①符号运用。符号运用指的是新创企业利用符

号性工具来合法化自身的存在与活动，常见的符号性工具包括商业计划书［25］、行业认证证书［51］以及布景、

道具、穿着、表达等视觉符号性工具［65］。借助多种多样的符号性工具，创业者可以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达

承诺、愿景、能力等积极信号以获取合法性。不仅拥有符号性工具对合法性获取有积极影响，符号性工具

的使用方式也会影响其合法化作用［66］。展示多样的符号性工具和重复使用单一符号性工具可以增强符

号性工具的合法化效果，更有利于新创企业跃过合法性门槛［40］。②语言策略。印象管理策略并不局限于

视觉性工具的使用，也包括语言策略的选择与运用。例如，FISHER等［45］基于不同制度逻辑主导的合法性

评价者具有不同合法性评价的观点，提出利用“强调框架”（emphasis frames），即迅速、战略性地调整呈现

内容中的强调元素，实施与关键合法性评价者的制度逻辑相匹配的合法化战略，帮助新创企业管理来自

不同评价者的合法性评判。③信号释放。创业者也可以选择性地释放相关信号来调节合法性评判者可

以接收的信息，提升新创企业在合法性评判者眼中的价值。例如，PLUMMER等［67］借鉴意义建构视角，讨

论多样信号如何共同影响新创企业外部资金的初次获取，提出与可靠第三方的联结可以作为有利信号释

放新创企业潜力信息，巩固新创企业的合法性。

2.5.2 合法性管理 新创企业合法性管理研究基于合法性门槛是多重而非单一的假设。FISHER等［36］指

出新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遭遇多重合法性门槛，在前一阶段获得合法性并不意味着下一阶段可以自动

获得合法性，反而可能因为难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而面临合法性丧失的风险，所以新创企业需要进行合

法性管理。合法性管理包括合法性维持、挑战、修复与变迁，以下依次讨论其具体机制。

1）合法性维持。合法性维持强调创业者对于合法性评判的持续关注，即关注评价者是否认可组织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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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持续服从。其具体机制包括如下3点。①身份转变。身份转变是保证新创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维持合

法性的有效手段。为了实现前后阶段的成功过渡，新创企业可以通过身份转变来获取下一阶段中关键评判

者的认可，以越过该阶段的合法性门槛［36］。②修辞策略。修辞策略强调通过意义建构来巩固企业形象，进

而帮助新创企业维持合法性。CORNELISSEN和CLARKE［68］主张当新创企业的最初企业形象具备合法性

时，创业者可以通过类比或比喻来巩固当前形象，维持合法性。③脚本管理。脚本通过与外部制度环境相

联结，提供相应的文化解释，并通过制度化过程成为新创企业形塑内部合法性与身份的行动指南。有研究

指出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变动迫使新创企业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脚本，以在各个阶段建立合法性［69］。

2）合法性挑战。合法性挑战指组织在前期获得的合法性由于内外部条件变化而遭受挑战。具体机

制如下。①制度多元化。在身份转变的过渡期，为了满足前后阶段评判者的不同合法性要求，新创企业

会增加不同身份要素，从而导致企业身份定位模糊，面临合法性丧失风险［36］。②预期实现失败。在利用

故事讲述获取合法性之后，新创企业由于无法实现故事所描述的期待，或作为故事基础的环境合法性遭

遇冲击，而面临合法性危机［48］。

3）合法性修复。合法性修复关注组织对难以预见的合法性危机的回应。新创企业往往根据特定类

型的合法性危机选择相应手段来修复合法性，具体包括如下3点。①故事修改。当利用故事讲述获得的

合法性遭遇挑战时，新创企业可以通过重新设定预期或重新建构联结的手段修改原有故事，重建新创企

业的可理解性与可靠性，从而修复合法性［48］。②经验专一性。在广泛工作经验对合法性造成损害，进而

负面影响创业概率的前提下，行业领域经验的专一性可以修复工作职能广泛性所带来的合法性破坏［70］。

③多重身份平衡。女性创业者兼具创业者的社会身份与女性的家庭身份。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创业者

身份的合法性会受到冲击，而多重身份平衡允许女性创业者在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进行动态调整，

寻求平衡并重塑创业者身份的合法性［71］。

4）合法性变迁。合法性变迁强调制度创业者战略性创造新制度的过程［72-73］，不同战略手段在不同制

度背景下发挥作用。①产品创新。在新兴行业中，作为先驱者的新创企业为新产品或者新服务建立合法

性基础的同时，也会创建新的脚本、规则、规范与价值观，从而对现有社会结构产生冲击，并最终改变社会

结构［5］。②资源拼凑。在不利的制度环境下，创业者可以参与拼凑活动对手头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进而

将零碎的资源要素重新组合成规范的合法实体。在此过程中，拼凑活动也成为推动制度变化的合法性机

制［74］。③类比战略。类比战略可以在制度化不同阶段扮演不同角色。例如，ETZION和FERRARO［75］通

过分析非营利性组织使用类比战略来制度化可持续性报告实践的过程，指出在制度化早期，制度创业者

使用类比战略强调新制度与现有制度之间的相似性，通过展示对现有制度的服从来赋予新制度合法性；

在制度化后期，类比战略被用来突出新制度与现有制度之间的价值观分歧，为新制度奠定价值基础。

2.6 合法性的变化（行业层面）：由单一行业背景到多行业背景

在行业层面，合法性变化指行业整体的合法性变化过程以及行业背景对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与管理

的影响，相关研究的重心从关注单一行业背景转移到关注多样行业背景。然而，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在整

体上仍缺乏关注行业背景对于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与管理的影响［76］。

单一行业背景下的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主要关注新兴行业作为整体如何获取合法性，以及行业合法

性如何对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产生影响。①新兴行业合法性获取。对新兴行业合法性获取的研究主要

基于制度视角与文化创业视角。从制度视角出发，遵循认知合法性与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分类框架，AL⁃
DRICH和FIOL［3］提出鼓励创业者围绕主导产品与服务设计进行融合的新兴行业能够更快地获得认知合

法性。同时，动员创业者采取集体行动的新兴行业能够更快地获得社会政治合法性。后续研究在这一脉

络下继续发展，有研究发现，竞赛形式的行业宣传有利于主打汽车产品的可靠性传播，提高汽车行业的认

知合法性；新兴行业的法律认可、积极媒体报道与成功企业数量均能推动行业标准、模板与惯例的制定，

促进行业内部企业与外部委托者之间的互动，增强行业的社会政治合法性［51，77］。此外，文化创业视角也

为行业合法性的获取机制提供了解释。例如，WRY等［78］提出集体身份故事讲述有助于新兴行业合法化，

特别是集体身份故事明确了创业群体的主导目标与核心实践。行业成员扩充导致集体身份中行动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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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多元性增加，从而削弱行业合法性，成长型故事可以发挥协调功能来消除这一潜在缺陷。②行业

合法性对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影响。特定的行业合法性水平为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设定了特定的条件。

HOMBURG等［63］研究发现在低合法性水平的行业，风险投资家会更加依赖企业质量信号，提升首席营销

官的教育背景与经验等合法性获取手段的重要性。

与单一行业背景关注特定的行业类型或特定的行业发展阶段不同，多样行业背景关注不同行业类型

与不同行业发展阶段对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影响。①不同行业类型对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影响。

依据发展水平高低，行业可以划分为新兴行业与成熟行业。ALDRICH和FIOL［3］指出新兴行业由于模范

企业缺位和外部联结缺失，导致新创企业面临更大的认知合法性与社会政治合法性障碍。新兴行业与成

熟行业中新创企业的合法性来源不同：成熟行业中新创企业的合法性源于与行业的基本逻辑与实践保持

一致，而新兴行业中新创企业的合法性源于与典型创业角色和活动的基本逻辑与实践保持一致［23］。

YOUNGER和FISHER［79］聚焦先驱企业获得早期认可后其他新创企业对其模仿又与之竞争的行业阶段，

主张新创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实验、分离的三步走战略建构合法化差异性的组织形象。②不同行业发展

阶段对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影响。行业发展对新创企业合法性的获取手段与获取目的都具有影响。在获

取手段方面，SINE等［51］发现随着行业成熟度提高，行业认证证书对于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的重要性也随

之下降。在获取目的方面，NAVIS和GLYNN［80］通过研究美国卫星广播行业最初 16年的变迁过程，发现

新兴行业的合法化促使行业参与者的注意力从行业整体转移到行业内企业的差异，促使新创企业的获取

目的从新兴行业的合法性获取转移到新创企业的合法化差异性获取。

3 新创企业合法性的研究取向与发展路径

通过梳理新创企业合法性文献的研究框架，本文发现大部分文献跨越了单个合法性议题的边界，在

具体研究情境中整合和链接不同合法性议题。从研究思路与取向出发，建立时空权变性（静态—动态）与

评判差异化（同质—异质）两个维度，前者指研究是否关注新创企业及其所处环境的历史发展与情境转换

动态，后者指研究是否关注合法性评判者的不同评判标准。上文梳理的五大议题均与这两个维度所建构

的场景相关，因此通过这两个维度可以整体把握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现状。

就时空权变性而言，新创企业追求的最优区分会随着企业自身成长与所处行业的发展而变化；新创

企业在前一阶段积累的合法性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合法性获取的优势或障碍；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会遇见

持有不同评判标准的合法性评判者；同一评判者所持有的合法性标准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有所差异；新

创企业不仅要获取合法性，也要应对合法性挑战，主动修复合法性以及理解合法性变迁；新创企业要在不

同行业背景与发展阶段下采取不同策略以获取与管理合法性。

就评判差异化而言，新创企业所追求的合法性内涵会随合法性评判标准而异；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

的手段在不同类型的评判者眼中有不同解释，带来不同的后果；合法性评判者可以根据制度逻辑、评判偏

好等依据划分成不同类别；不同知识背景与工作经验的评判者持有不同的合法性标准；新创企业获取与

管理合法性的策略随合法性评判标准而异；新创企业所处

行业的成熟度变化会导致合法性评判标准的改变。

依据上述两个维度，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可以分为静

态同质、动态同质、静态异质与动态异质四大研究类别。

基于各个议题下的文献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新创企业合法

性研究的研究思路与取向整体上由静态同质逐渐转向动

态异质，主要经由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先由静态同质过

渡到动态同质，再由动态同质过渡到动态异质；第二条路

径是先由静态同质过渡到静态异质，再由静态异质过渡到

动态异质（见图 3）。下面以具体研究为例展示上述两条

渐进式转变路径。

静态同质 动态同质 

静态异质 动态异质 

评
判
差
异
化 

同 

异 

静 动 

① 

② 

时空权变性 

图3 新创企业合法性的研究思路与取向

Fig. 3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orientations of new
venture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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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研究大多属于静态同质类别，在默认合法性评判者同质化的前提下，讨论静态环境背景下新创

企业如何采取战略行动获取合法性［6］。作为这一类别的典型研究，ZIMMERMAN和ZEITZ［5］并没有对合

法性评判标准进行区分，主张持有同质合法性评判标准的合法性评判者可以被服从、选择、操纵与控制等

战略行动说服，继而赋予新创企业合法性。此外，在预设新创企业平稳发展与外部环境保持静止的前提

下，本文提出新创企业越过静态的单一合法性门槛之后，就不再遭受合法性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遵循第一条发展路径，部分研究开始打破先前研究默认的静态假设，关注新创企业自身与所处环境

的发展动态对合法性获取与管理的影响。例如，GARUD等［48］提出通过故事讲述来设定期待可以帮助新

创企业获取合法性，并指明新创企业在后一阶段可能由于无法实现所描述的期待或者遭遇环境合法性的

冲击而面临合法性危机。这一研究打破了单一合法性门槛假设所预设的自动获取或保持后续合法性的

观点。尽管没有关注合法性评判者的异质性，但是这一研究通过引入新创企业的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变动

等要素，对新创企业合法性情境的动态性进行了更深刻的理解与分析。

遵循第二条发展路径，有研究开始打破合法性评判标准的同质性假设，关注异质的新创企业合法性

评判标准对合法性获取与管理的影响。例如，FISHER等［45］借助制度逻辑理论，主张不同制度逻辑形塑了

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将科技型企业的潜在投资者进一步划分为由社区逻辑主导的众筹支

持者、由国家逻辑主导的政府基金管理者、由市场逻辑主导的天使投资人、由专业逻辑主导的风险投资者

与由企业逻辑主导的机构投资者。他们进而针对不同制度逻辑所主导的不同投资者设计了相应的合法

性获取手段，揭示了合法性获取手段的权变属性。尽管没有强调新创企业获取与管理合法性的动态情境

属性，但是这一研究通过引入多重制度逻辑，拓展了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的评判标准异质性维度。

总体上，近期研究逐渐开始打破新创企业及其所处环境的静态假设与合法性评判标准的同质性假

设，同时关注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情境中的动态性与异质性。例如，TRACEY等［81］分析一家借鉴美国模

式的意大利企业孵化器的发展过程，指出随着企业孵化器的逐渐成熟，本地资源限制促使新创企业采取

国际化战略以扩大市场规模，进而导致新创企业不仅需要应对本地层面的合法性压力，也要面对行业层

面的合法性压力。为了获取两种层面的合法性，新创企业需要同时开展本地和行业的实践活动以及意义

建构工作，以满足不同层面合法性评判者的不同标准。这一研究通过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新创企

业获取与管理合法性过程中动态性与异质性共存的真实情境，展现了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情境的复

杂性。

4 对现有研究的讨论：不足与拓展

新创企业合法性领域的现有研究呈现以下主要特点。①新创企业合法性的研究取向由静态同质通

过动态同质与静态异质两条路径渐进过渡到动态异质。其中，早期研究大部分集中于静态同质类别，越

来越多的新近研究打破静态假设或同质假设，跨越到动态同质与静态异质的类别中，但目前只有少数研

究结合动态假设与异质假设，采纳动态异质的研究取向。中国情境下的相关研究也显露出类似的转变趋

势，但是转变速度整体上滞后。②从时空权变性的维度看，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影响与合法性变化议题已

经逐步考虑研究情境的动态性，而合法性评判与合法性标准议题却依旧停留在静态假设阶段。③从评判

差异化的维度看，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影响、合法性评判与合法性变化议题已经开始重视合法性评判的异

质性，而合法性标准议题却没有对合法性评判的异质性加以考虑。④大多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局限在单

一制度情境下，没有充分探讨多重制度环境下新创企业获取与管理合法性的策略与手段，为比较制度分

析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此外，就中国情境而言，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予新创企业充分的市场机会，然而

中国特殊的制度文化环境对新创企业合法性的影响还有待进行系统性考察。

根据上文提出的研究取向转变，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①大多研究都将合法性评判

议题基于静态假设之上，认为新创企业的合法性评判标准并不随时间而变。然而，合法性评判标准会受

到历史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新创企业自身的行动结果或所处行业的演变而发生改变。②有关合

法性标准议题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合法性标准的动态属性与异质属性，默认合法性评判者持有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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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标准，且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不同的合法性评判者往往偏好不同类型的标准，如政府偏好规制合法

性、行业协会偏好规范合法性、顾客偏好认知合法性等。此外，评判者的合法性标准偏好也有可能随着企

业自身发展或所处行业成熟而改变。③新创企业获取与管理合法性的手段被大部分研究视作“放诸四海

皆准”，缺乏清晰的受众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评判者对合法性获取与管理手段持有不同的态度与看

法，强调获取与管理手段的不同方面。例如，顾客倾向于将媒体宣传当作合法性评判的依据，而投资者则

希望创业者发挥媒体宣传的合法性获取作用。基于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尝试针对以下研究方向提出未来

研究议题。

4.1 合法性门槛的多重性与动态性

合法性门槛概念的发展有助于将动态维度引入合法性评判议题。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合法性门槛不

仅是多重的，而且会因其他因素影响而动态改变。例如，SOUBLIÈRE和GEHMAN［37］发现行业内先前创

业活动的成功或失败存在溢出效应，对后续类似创业活动的合法性获取产生影响。其中，远超合法性预

期的创业成功与略低于合法性期待的创业失败会降低后续类似创业活动的合法性门槛，而略高于合法性

期待的创业成功与远低于合法性期待的创业失败则会提高后续类似创业活动的合法性门槛。借助合法

性门槛概念，合法性评判议题的有关研究可以建立新的研究假设：合法性门槛的变化反映出合法性评判

标准的降低或提高，新合法性门槛的建立意味着合法性评判标准的重塑［37，81］。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可以

进一步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合法性门槛的动态变化，具体而言体现为合法性评判标准的降低或提高；新

创企业如何运用文化工具影响公众认知，进而创建新的合法性门槛、重塑合法性评判标准等。

此外，合法性门槛兼具多重性与动态性双重属性，对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转向异质动态类别具有推

动作用［18］。如新创企业一般会进行多轮融资，不同融资阶段由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主导，单轮融资阶段会

面对投资者、媒体、政府、顾客等多样的合法性评判者。在这一情境下，合法性门槛既在多轮融资阶段具

有多重性，也在单轮融资阶段具有多重性，要求新创企业在特定融资阶段同时满足不同合法性评判者的

特定期待［36，45］。基于此，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合法性评判者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合法性门槛？内外部冲击

性事件在不同合法性评判者眼中有着不同意义与内涵，这些事件是否引起多重合法性门槛变动的程度与

方向不同？在单轮融资阶段，新创企业如何同时管理与跨越多重合法性门槛？前一阶段合法性获取如何

影响后一阶段多重合法性门槛的跨越过程？

4.2 合法性标准的异质性与动态性

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的过程中往往面对持有不同标准偏好的合法性评判者，并且他们的偏好会随着

组织发展与所处行业的演变而发生转变。如何将异质性与动态性整合进合法性标准议题成为未来研究

的突破口。FISHER［18］提出构型观（configurational approaches）来整合最优区分、合法性评判者多样性、行

业类别与合法性门槛四大复杂性要素，以揭示获取与管理合法性的复杂过程。未来研究可以将合法性评

价标准视作合法性获取与管理过程的一个新维度，与其他复杂性要素进行融合，进而深化对合法性标准

议题的异质性与动态性理解。例如，未来研究可以同时考虑合法性评判者多样性与合法性标准多样性，

探索面对持有不同合法性标准的合法性评判者，新创企业获取与管理合法性的特定战略；也可以结合行

业类别与合法性标准，探索行业演变如何导致合法性评判者的合法性标准偏好发生变化。

新创企业引进国外成熟商业模式并试图获取合法性的活动为理解合法性标准的异质性与动态性提

供了难得的研究情境［81］。在此情境下，可以探讨创业者如何使持有特定认知合法性标准的顾客与供应商

理解陌生的商业模式与产品，如何说服制定规制合法性标准的政府从而获得政策与资源支持，如何与提

供规范合法性标准的国际行业协会互动以获得认可。此外，外卖平台过度控制骑手的负面报道引起公众

的广泛关注［82］，行业丑闻的揭露如何推动顾客从重视认知合法性标准转移至强调规制合法性标准等问题

都是未来可能的研究议题。

4.3 媒体呈现作为合法性评判依据与获取工具

不同的合法性评判者对获取与管理合法性的手段持有不同态度与期待，并以媒体呈现形式表达，同

时媒体呈现也影响着公众意见与偏好，探索媒体呈现在何种条件下发挥制约或能动作用有利于展现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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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化议题在评判差异性维度上的异质特点［83］。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媒体作为合法性评判依据与合法性

获取工具的双重作用［16］。例如，葛建华和冯云霞［84］发现媒体作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与指示器。一方面，

媒体呈现作为认知合法性期待的传播工具，逐渐成为形塑合法性评判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媒体呈现可

以被战略性地用来塑造合意的企业家形象，从而促进新创企业合法性获取。立足于媒体呈现的双重作

用，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媒体呈现如何形塑特定人群的公共认知，促使其形成特定的合法性评判标准，进而

厘清合法性获取与管理手段的受众边界；也可以探索媒体呈现如何通过强调新创企业的不同侧面满足不

同合法性评判者的要求，以获取并维持合法性。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极大降低了媒体信息的获取成本，扩展了媒介辐射的受众范围，增加了媒

体传播的途径［16］。在此背景下，不同群体是否更加倾向于从不同的媒体来源获取信息；合法性评判者之

间的评判标准差异是否因此被放大；从特定途径接收媒体信息的群体是否偏好某一类的合法性获取与管

理手段；当新创企业的媒体呈现与公众的主流价值观产生分歧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时，如何利用媒体工具

应对合法性危机并修复合法性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5 跨制度情境的比较分析与中国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展望

现有关于新创企业合法性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一制度情境，一些研究尽管超越了单一的制度情境，

却未进行对比分析［38，64］。因此，对新创企业合法性开展跨制度情境的比较分析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值

得探索的相关议题包括如下4点。①新创企业如何运用不同策略来获取不同制度情境下的合法性；②某

一制度情境下的合法化特征或行动如何成为另一制度情境下的差异化来源；③某一制度情境下积累的合

法性对另一制度情境的合法性获取产生怎样的影响；④不同制度情境中的主要合法性评判标准是否存在

矛盾以及新创企业如何应对等。引入跨制度情境的比较分析不仅能深化对于新创企业获取和管理合法

性机制的理解，还可能对制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贡献。

在中国制度情境下进一步深入探讨新创企业合法性相关议题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蔡莉和单标

安［85］指出，相比于外国情境，中国情境下新创企业的社会认可度较低，缺乏广为人知的响亮品牌，由此合

法性水平相对较低。如何从合法性角度提升新创企业生存与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而与主

流文献中的西方情境相比，中国情境本身的特点也为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和方向。

一方面，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政治关联等非市场因素对新

创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55］；另一方面，共存于中国社会的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地区逻辑、家族逻辑等多

重制度逻辑及其交互关系增加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基于本文梳理的新创企业合法性研

究动向与路径演变，以下结合中国独特的制度情境和创业实践，对如何在中国情境下开展新创企业合法

性研究进行展望。

首先，考虑到该领域从制度趋同到最优区分的关注转变，中国新创企业涌现的新实践有利于驱动相

关研究议题和理论的发展，如进入成熟领域的新创企业如何兼顾合法性与差异化问题。以电商行业为

例，在几近形成寡头化的格局下，拼多多聚焦三、四线城市与乡镇等细分市场，凭借成团拼单、低价补贴等

差异化商业模式，成功进入电商市场并快速成长为行业巨头。拼多多以及类似中国企业在进入成熟市场

时获取“差异化合法性”的历程，有助于深入探讨合法性与差异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最优区分的实现路径。

其次，就合法性影响而言，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为研究合法性的消极后果提供了潜在研究条件。李新

春等［55］指出由于政府仍然掌握着干预经济的政治权力，主导着众多关键资源的分配，与政府官员建立私

人联系成为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然而，通过建构与维护政治关联来获取合法性也可能给新

创企业带来巨大成本和风险。例如，戴亦一等［86］指出建立政治关联的经济付出并不随着合法性获取而中

止，政府在经济体系中掌握的政治权力约束了新创企业的选择，使其不得不在资金紧缩时通过合法渠道

持续“献金”。此外，政治关联的积极影响并非是稳定的，如官员换届与调动都会带来政治不确定性，因而

新创企业的合法性努力未必就能获得预期回报。

再次，针对合法性评判议题，中国情境下国家、市场、家族等共存的多重制度逻辑形塑了合法性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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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同的评判标准与依据，有助于研究合法性评判的异质性及其影响。以新创企业融资为例，我国的投

资者群体可以划分为由国家逻辑主导的国有企业、由家族逻辑主导的家族投资者、由市场逻辑主导的天

使投资人、PE/VC以及机构投资者等。不同投资者或许持有相异的合法性评判依据，如国有企业投资者

强调新创企业对宏观经济发展与高端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家族投资者重视新创企业对于社会情感财富

的创造与积累；天使投资者、PE/VC以及机构投资者则看重对新创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类似制度复杂性

在中国不同实践领域普遍存在，为研究合法性异质性相关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机会。

同时，从合法性标准来看，海外商业模式如何在国内获得合法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中国网

约车的发展为例，滴滴、快的公司最初尝试引进Uber网约车模式时，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网约车平台被

定性为非法运营。同时，网约车业务也遭到出租行业协会的投诉，并在用户推广过程中受挫。创业者通

过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客户等利益相关方积极互动，最终获得官方认可，确立了网约车模式的规制

合法性；与各地的出租车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建立了规范合法性；并且随着网约车成为人们出行选择中

“理所当然”的选项，它的认知合法性也逐步提升。新创企业引入海外新商业模式后如何与利益相关者互

动以获取合法性的过程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针对合法性变化议题，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网络舆论成为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潜在

导火索。面对获取和维持合法性的新挑战，新创企业也在积极探索修复合法性的新方式，并在与利益相

关者的互动中推动制度变迁。以外卖行业为例，2020年一篇网络文章①揭示了外卖员在算法系统的控制

下逐渐“异化”，暴露在高危工作环境中却没有正式合同保障的困境。该文章引发巨大的网络舆论，各大

外卖平台被贴上“黑心平台”“无视劳动者权益”等负面标签，遭遇重大合法性危机。对此，外卖平台即时

响应，试图通过延长配送时间等举措修复合法性，并推动了政府部门出台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政策，从

而引起外卖行业的制度变革。

最后，创业活动中组织与行业合法性的相互影响仍有较大研究空间。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

程中，许多行业的新兴、成熟和衰退都显著受到制度的影响，而行业合法性的变化进一步影响新创企业合

法性获取与管理。以我国教培行业的发展为例，教培行业曾处于快车道阶段，新创企业纷纷模仿头部企

业的运营模式以获取合法性；而“双减”政策出台后，教培行业的合法性遭受严重挑战，新创企业纷纷遵照

新规调整业务以重塑合法性。另一方面，“双创”浪潮中，不少新创企业选择全新的商业模式，建立新行

业。例如，OFO与摩拜单车作为共享单车行业的先行者，成功建立、推广全新商业模式，并在资本市场顺

利融资，建立起自身的组织合法性。与此同时，其他共享单车企业纷纷成立并顺利融资。庞大的共享单

车投放量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相关部门发布正式的行业指导意见，标志着这一新兴行业被政府部

门所认可。在类似新兴行业的涌现过程中，先驱企业在行业合法性建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组织合法

性通过何种机制扩展成行业合法性？先驱企业的退场是否会影响行业合法性？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

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组织与行业两个层面合法性的共演和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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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Venture Legitimacy: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
Evolution of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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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new agendas emerge in the field
of new venture legitimac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legitimacy，it reviewed relevant literature around five core issues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the influence of legitimacy，legitimacy judgment，legitimacy criterion，and
legitimacy change. It constructed a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two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contingency（static-
dynamic）and judgment differentiation（homogeneous-heterogeneous），and then analyzed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orien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he legitimacy of new ventures
follows the trajectory from“static-homogeneous”to“dynamic-heterogeneous”. By revealing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it suggests that future studies c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multiplicity and dynamics of legitimacy thresholds，
the heterogeneity and dynamics of legitimacy criteria，and media presentation as criterion for legitimacy judgment as
well as tool for legitimacy acquisition. It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studying
the new venture legitimacy in China.
Keywords：entrepreneurship；new venture；legitimacy；legitimacy management；legitimacy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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